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补考及重修的管理规定
为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本科学生课程考核工作，根据《南京师范大学考试工作规范》文件精神，特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课程考核不及格的学生可以选择补考或重修获得该课程学分。

第二条  因特殊原因不能参加课程考试的学生，经本人申请、学院主管院长审批、报教务处同意后方可按缓考处理，未履行申请手续的缺考课程按旷考论处。缓考的学生，应参加下一个学期开学初的补考，缓考卷面成绩等同于正常考试的卷面成绩。无故缺考（旷考）的学生，不得参加该门课程的补考，必须重修。

第三条  补考时间安排在该课程开课学期的下一个学期开学初的第二周到第三周内进行。第二周的双休日安排跨学院基础课程的补考，第三周的课余时间或双休日安排专业课的补考。

第四条  选择补考的学生须在开学后的5天内（从第一天上课起计算，含双休日），按规定要求提交补考课程的报名申请，逾期不报者，视为自动放弃此次补考机会。

第五条  跨学院开设的基础课程补考由教务处统一组织安排，专业课补考由各学院组织安排。

第六条  补考试题严格按照课程教学大纲要求命题，不降低要求和难度。所有课程在期末考试出卷时都应同时编写（或从卷库抽取）难易程度相同的A、B两套试卷，其中一套用于学生的补考。
第七条  补考卷面成绩按实批阅，补考成绩不再进行结构成绩计算。补考成绩由学生所在学院教务员提交教务管理系统，补考及格及以上的成绩一律按60分（百分制）或及格（五级评分制）记录，不及格成绩按实记录。

第八条  选择重修的学生，在正常的选课时间进行重修课程的选课，不允许重修课程与正常课程出现上课时间冲突（即同一上课时间修读正常课程和重修课程）。重修课程学习的所有环节及要求同正常修读课程一致。通过重修获得该课程学分的考试成绩按实际成绩记录并在均分、绩点计算和打印毕业成绩单时替换原不及格成绩。

第九条  补考或重修仍不及格的学生可在下一年度该课程开课时继续选择重修或补考。课程因教学计划调整而发生变动时，由开课单位认定替代课程重修或单独组织补考。

第十条  毕业班学生在《本科生修读指导计划》中最后一学期课程（不含重修）出现的不及格（不包括毕业实习、毕业论文），可在毕业前单独组织一次补考。补考仍不及格的，学制年限结束时按结业处理。

第十一条  因课程不及格结业离校的往届学生在弹性学制内亦按上述办法返校参加课程的补考或重修，报名用书面申请的方法向学生所在学院提交，由学院汇总后报教务处安排。考试通过后，换发毕业证书，逾期不申请者不再受理。

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本规定中与原有相关规定矛盾的按本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本规定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二○○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